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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慈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受「慈濟基金會」委託執行本研究計畫。本計畫之

目的在落實本校及志業體間之學術整合研究，以提升慈濟慈善、醫療、教育、

人文四大志業體之研究潛力及表現。 

第二條 整合型計畫以探究及解決重要生物醫學及人文社會議題，促進醫學及人文社會

學術研究，發展慈濟特色為重點。研究計畫分為生物醫學科學及人文社會科學

兩大領域。 

第三條 計畫種類 

一、重點主題計畫：每一學年度之研究領域或主題，由校議定後公告。 

二、研發培育計畫：厚植本校研究產能，統整各相關科系、以主題性任務導向

團隊，推動培育研究人才。且計畫必須實質結合臨床與基礎研究或跨領域

特色研究。 

第四條 計畫申請規範： 

一、總計畫主持人須為本校專任教師，子計畫主持人須為本校專任教師或慈濟

志業體人員擔任本校兼任教師者；借調校外教師、留職停薪教師及進修教

師不得申請。 

二、計畫以單一整合型撰寫，須三個以上子計畫，總計畫主持人需主持該團隊

之一個子計畫。 

三、任一教師至多擔任一個本類型整合型計畫之總主持人；研究團隊須前一年

有申請科技部計畫或前二年有執行科技部計畫。 

四、每一整合型計畫以三年期為原則，全程期行期總經費以1500萬元為上限；

每年總經費以500萬元為上限；每一子計畫每年經費以100萬元為上限。 

五、研究團隊五年內須有第一或通訊作者身分並以本校名義發表之相關論文。

（於SCI、SSCI、EI、A&HCI、TSSCI、THCI） 

六、研究團隊應符本校教學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規定，取得相關

時數證明。 

第五條 審查原則： 

一、整體計畫之完整性、原創性、學術價值、及可行性【25％】 

二、各子計畫間之合作與互補【25％】 

三、主持人的近五年研究成果之質與量的表現【50％】 

四、以跨院系推動研究領域整合者優先補助。 

第六條 研究計畫之審查： 

由校長敦聘五至七位專家，組成審查委員會，辦理下列審查工作。 

初審：資格及形式審查。計畫內涵是否符合公告之研究方向、是否為整合型計

畫。並視需求請研究團隊進行簡報。 

外審：通過初審者，由審查委員會研議送校外相關領域兩位以上專家審查。 

複審：審查委員會參考外審建議，進行最後審查。複審結果送校長核定後公布。 



第七條 計畫執行起迄為每年八月起至次年七月，計畫執行期不得展延，計畫經費亦不

得跨學年留用。 

第八條 期中進度報告及相關研究成果，至遲於該年計畫執行期滿前二個月繳交，並由

團隊進行口頭報告由審查委員會審核是否繼續補助。 

第九條 計畫主持人需於本校規劃舉行之相關研究活動中公開報告研究成果。 

第十條 全程執行期滿三個月內，繳交結案報告，並於執行期滿二年內以本校名義發表

於相關期刊（SCI、SSCI、EI、A&HCI、TSSCI、THCI）或有產出之專利、技轉等

（由審查委員會認定），未履行者，三年內不得申請本整合型計畫。 

第十一條 執行良好且具前瞻性及校特色之計畫或團隊，經審核，得推薦為本校特色計畫，

校同意後，另案補助之。 

第十二條 本準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